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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科員 黃靖娟
電話：05-3620123#8385
電子信箱：wsx8765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102813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10281366_ATTACH1.xls)

主旨：檢送本（111）年度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統計表各1份，

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111年度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

缺獎勵措施辦理。

二、查貴機關（學校）本年度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提缺比加

計提列預估職缺比總分達敘獎額度標準，請依上開獎勵措

施可提報獎勵人數及額度，於本年11月17日前函報獎懲建

議名冊，其獎懲建議名冊電子檔併同回傳至wsx8765@mail.

cyhg.gov.tw。

三、為使敘獎案件符合綜覈名實、公平客觀之旨，避免趨於寬

濫 ，擬冊列敘獎人員除機關首長及人事主管外，餘推動有

功人員係以（配合）辦理本案業務之承辦人及單位主管且

有具體明確獎勵事蹟者，始得核議敘獎。

正本：嘉義縣財政稅務局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嘉義縣文化觀光局、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
所、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布袋鎮公所、嘉義縣大林鎮公所、嘉義縣東
石鄉公所、嘉義縣義竹鄉公所、嘉義縣大埔鄉公所、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、嘉義
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、嘉義縣梅山鄉仁和國民小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11737

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111/11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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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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